
Dear  泓格內部人 

 

您好 

有關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大量取得股權申報制度指引」請詳如附件檔 
依證券交易法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違反同法第違反同法第違反同法第違反同法第    43 43 43 43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 1 1 1 第第第第    1 1 1 1 項規定者項規定者項規定者項規定者，，，，
處新台幣處新台幣處新台幣處新台幣    24 24 24 24 萬元以上萬元以上萬元以上萬元以上    480 480 480 480 萬元以下罰鍰萬元以下罰鍰萬元以下罰鍰萬元以下罰鍰。。。。 
 
大量持股申報及公告門檻由現行大量持股申報及公告門檻由現行大量持股申報及公告門檻由現行大量持股申報及公告門檻由現行 10%10%10%10%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    5% 5% 5% 5% （（（（112112112112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公布日公布日公布日公布））））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001 

 
重點提醒如下： 
1．附件檔有關 10%的規定全部改為 5%5%5%5% 
2．依據申報辦法第 3 條規定，取得人申報取得之股份取得人申報取得之股份取得人申報取得之股份取得人申報取得之股份，，，，應併計其配偶應併計其配偶應併計其配偶應併計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未成年子女及未成年子女及未成年子女及
利用他人名義持有之股份利用他人名義持有之股份利用他人名義持有之股份利用他人名義持有之股份。如本人持有被取得股份之公開發行公司股份「未」超過該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5%，但併計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之股份則超過
5%者，即應按規定辦理申報公告事宜。 

3．取得股份不限於經由市場買賣，凡透過增資、私募、行使認股權、公司合併、繼承
及其他等方式取得公開發行公司股份超過已發行股份總額 5%以上者，均應依規定辦理
申報公告事宜。 
4．目前申報書及其他相關規定文件尚未更新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125&parentpath=0,6,52&mcustomize=multimessage_view.js
p&dataserno=30844&dtable=FormDown 

 


